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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  

 

《 2014 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  

 

 

引言  

 

  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行使《公眾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 章 )第 55(1 )條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 訂 立     

《 2014 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修

訂規例》 ) (載於附件 A )。  

 

 

理據  

 

現行法例  

 

2 .  政府一向致力保障嬰幼兒的健康。嬰幼兒必須從膳食攝取

最佳營養來維持健康及正常成長。母乳餵哺對於確保母嬰的生理和

心理健康，以及嬰兒早期營養對長遠健康的影響，都有公認的優越

性。如果餵哺母乳並不可行，嬰兒配方產品便是嬰兒出生後首數

月，直至開始餵養合適的補充食品之前 1，唯一賴以全面滿足營養

需求的加工食品。因此，我們必須確保嬰兒配方產品既安全又能提

供充足營養。  

 

                                                       
1 嬰兒一般由 6 個月開始餵養補充食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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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標籤讓消費者掌握個別食品的具體資料，包括營養資

料。在食物標籤加上營養資料，是一項推廣均衡飲食的重要公共衞

生工具。在《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第 1 3 2 W章 ) (《規

例》 )下就預先包裝食品設立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營養標籤制度 )

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生效。營養標籤制度涵蓋營養標籤 2和營養聲

稱 (包括營養素含量聲稱 3、營養素比較聲稱 4及營養素功能聲稱 5)。

不過，營養標籤制度並不適用於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

品和預先包裝食物，因為食品法典委員會 6為這些食品訂立了不同

的標準。  

 

4. 法例第 132章第 54條訂明，所有供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

食用。這項規定涵蓋所有食物，包括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

方產品和預先包裝食物。不過，第 132章並無特定條文，訂明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成分組

合及標籤規定和標準。  

 

 

規管的需要  

 

5. 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至九月期間，

對 63款嬰兒配方產品進行調查，發現其中七款產品的碘含量不單低

於食品法典委員會訂明的含量，更遠低於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的碘攝

入量。這項調查已顧及餵養指示、嬰兒生長平均參數，以及沖調嬰

兒配方產品的經煮沸自來水中的碘含量等因素。缺乏碘有可能影響

                                                       
2  營養標籤指以標準格式列出食物的營養素含量。在應用營養標籤時，均須在營
養標籤上開列能量和七種核心營養素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總脂肪、飽和脂
肪、反式脂肪、鈉和糖 )的含量，通常稱為 “1+7”，以及所聲稱的營養素的含量。 

3  營養素含量聲稱說明食物的能量值或某種營養素的含量水平 (例如：“高鈣 ”、“低
脂 ”、 “不含糖 ”)。  

4  營養素比較聲稱比較兩種或以上不同版本的相同食物或類似食物的能量值或
營養素含量水平 (例如： “較低脂—脂肪含量較相同牌子的一般產品少 25%”)。  

5  營養素功能聲稱說明某種營養素在人體生長、發育和維持身體正常功能方面所
擔當的生理角色 (例如： “鈣有助鞏固骨骼和牙齒生長 ”)。  

6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一九六三年由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創
立，是負責訂定與食品相關的標準和指引的國際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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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功能。若甲狀腺功能顯著受損，嬰兒腦部發育有可能受影

響。是次調查發現部分嬰兒配方產品碘含量不足，突顯了有必要盡

快作出規管，以保障嬰幼兒的健康。因此，當局於二零一二年決定

加快制訂立法建議，規管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及預

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成分組合及營養標籤。《修訂規例》的目的是確

保有關產品有適當的標籤，以反映重要的營養素的含量；而就嬰兒

配方產品而言，亦須提供充足的營養，從而保障 36個月以下嬰幼兒

的健康。  

 

 

《修訂規例》的要點  

 

6. 食品法典委員會已為特定類別配方產品 (包括嬰兒配方產

品及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和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預先

包裝食物制定標準，包括有關營養成分組合及營養標籤的規定。在

訂立我們建議的成分組合及標籤規定的細節時，我們主要參考了食

品法典委員會的原則和相關的國際做法，也檢視了本地的市場及消

費情況。這樣可確保我們的立法建議適當地顧及國際標準及本地情

況。下文各段闡述有關法例的詳情。  

 

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

的定義 (《修訂規例》第 3及 11條 )  

 

7. 我們建議，嬰兒配方產品的定義應涵蓋符合以下說明的產

品：擬作母乳的替代品食用的，且經特別製造，以在該人獲餵哺適

合的補充食品之前，單憑該產品本身即滿足年齡為 12個月及以下的

人的營養需要。我們建議把年齡基準定為 “ 1 2個月及以下 ”，是因為

相關的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把嬰兒界定為年齡不大於 12個月的人

士。此外，由於部分嬰兒配方產品的標籤標明為嬰兒配方產品，因

此擬議的定義也涵蓋有加上 “嬰兒配方產品 ”或 “ infant formula”的標記

或 標 籤 的 產 品 。 我 們 也 建 議 把 有 加 上 具 類 似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或

“ infant formula”意思的任何其他文字的配方產品，視作嬰兒配方產品

般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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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們進一步建議，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的定義應涵蓋

符合以下說明的產品：  

 

( a )  被表述為母乳或嬰兒配方產品的替代品，及擬供年齡滿

6個月但未滿 36個月的人，在逐步多元化膳食中，作為

液體成分食用；或  

 

( b )  被加上 “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或 “ follow-up formula”的

標記或標籤，或帶有具類似意思的任何其他文字。  

 

就第 8 ( a )段而言，《修訂規例》第 3 ( 6 )條進一步表明在較大嬰兒及幼

兒配方產品的定義中，提述母乳或嬰兒配方產品的替代品 (替代配

方產品 )，包括提述任何產品作為替代配方產品的替代品，或任何

替代配方產品其後的替代品。  

 

9. 在香港，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的銷售對象，是逐步脫

離餵哺母乳或食用嬰兒配方產品的嬰幼兒。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

品對象為 36個月以下不同年齡組別的嬰幼兒，隨嬰幼兒成長分為不

同階段。第 8 ( a )段旨在涵蓋不同階段的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此外，由於部分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的標籤標明為較大嬰兒及

幼兒配方產品，因此擬議的定義也涵蓋有加上 “較大嬰兒及幼兒配

方產品 ”或 “ follow-up formula”的標記或標籤的產品。此外，我們建議

把有加上具類似 “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或 “ follow-up formula”意

思的文字的產品，視作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般規管。我們透過

採用 “被表述為母乳或嬰兒配方產品的替代品 ”這一語句 (見第 8( a )

段 )，將我們不擬藉《修訂規例》視作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般

規管的飲品剔除，例如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飲用的果汁及水。  

 

10. 為保障 6個月以下嬰兒的健康，我們也會規定較大嬰兒及幼

兒配方產品，不得加上該產品適合供年齡未滿 6個月的人士食用的

標記或標籤 (一如擬議的《規例》附表 2第 6 A項所訂明 )。這項規定

與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 (即嬰兒只應由 6個月開始進食補充食品 )一

致，也與主要司法管轄區 (例如澳洲、新西蘭及中國內地 )指定的進

食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的最低年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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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至於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擬議的定義會涵蓋擬供年齡未

滿 36個月大的人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但不包括嬰兒配方產品及較

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12. 由於可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食品，其產品描述或使

用指示內通常載有與食物的性質和消費者對象有關的資料，我們建

議在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供 36個月以下嬰幼

兒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的定義內訂明，在決定某一產品是否屬《修

訂規例》規管之列前，應參照該產品的描述及使用指示。  

 

同時被嬰兒配方產品及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定義涵蓋的產品  

 

13. 《修訂規例》已就嬰兒配方產品及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

品作出定義 (詳載於第 7及 8段 )。本港市場上有些配方產品是擬供   

6個月或以下嬰兒作為唯一營養來源 (即會被《修訂規例》中 “嬰兒

配方產品 ”的定義涵蓋 )，也可供餵養 6個月以上及同時食用補充食

品的兒童 (即會被《修訂規例》中 “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的定

義涵蓋 )。由於該等產品可供嬰兒作為唯一營養來源食用，為保障

嬰兒健康，《修訂規例》規定該等產品須在成分組合及標籤方面視

作嬰兒配方產品般規管 (詳情見下文第 17及 22至 24段 )。此舉可確保

有關產品作為嬰兒配方產品食用時，既安全又能提供充足營養。  

 

擬供 36個月以下及 36個月或以上兒童食用的產品  

 

14. 正如第 3及 4段所述，《修訂規例》旨在規管供 36個月以下嬰

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成分組合及標籤，而營

養 標 籤 制 度 現 時 則 規 管 供 36個 月 或 以 上 人 士 食 用 的 預 先 包 裝 食

物。不過，本港市場上有些配方產品和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是同時

擬供 36個月以下及 36個月或以上人士食用的。該等產品的標籤所標

示的字眼包括 “從出生開始可食用 ”、 “由 12個月起可食用 ”、 “供 1

至 10歲食用 ”等。為保障 3 6個月以下嬰幼兒的健康，我們建議透過

《修訂規例》規管該等產品的營養成分組合及標籤 (見下文第 16至

24段 )。不過，由於該等產品同時供 36個月或以上人士食用，它們

會繼續受營養標籤制度的要求所規管。為此，嬰兒配方產品、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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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的定義內已包括 “即使

該產品的描述或使用指示，如適用的話，也聲稱該產品適合任何其

他年齡 [相關年齡範圍以外 ]人士食用亦然 ”的詞句。  

 

主要擬供成人食用的配方產品  

 

15. 本港市場上有些奶類產品主要擬供成人食用。該類產品的

例子包括其標籤標明 “除由醫生指導外不應用以餵哺一歲以下之嬰

兒 ”，卻沒有任何其他指示說明擬供 36個月以下人士食用的部分脫

脂奶粉／脫脂奶粉。我們不擬藉《修訂規例》把該等產品視作嬰兒

配方產品或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般規管，因為有關產品並非擬

供嬰兒作為唯一營養來源食用，或為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配製。透過

參考某一產品的產品描述或使用指示 (見第 12段 )，食安中心可決定

該產品是否屬《修訂規例》管制之列。  

 

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

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 (《修訂規例》第 7及 13條 )  

 

16. 為協助家長為嬰幼兒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以保障他們

的健康，我們建議強制規定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

品及擬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必須加上營養標

籤。  

 

( i )  嬰兒配方產品  

 

17. 就嬰兒配方產品而言，我們建議按照相關的食品法典委員

會標準，強制規定這類產品的標籤須標示其能量值及 29種營養素

( “ 1 + 2 9 ” )的含量 (一如擬議的《規例》附表 6A第 1(1 )條所訂明 )。我

們在進行公眾諮詢工作時 (下文第 41至 42段 )，初步建議強制規定在

嬰兒配方產品的標籤上標示這類產品須包含的能量值及 33種營養

素 ( “ 1 + 3 3 ” )的含量，使其標籤與成分組合規定所涵蓋的成分相同

(見下文第 22段 )。進一步的研究顯示，歐洲聯盟、美國、澳洲、新

西蘭及新加坡等主要司法管轄區目前所採用的標準並非 “ 1 + 3 3 ”，而

是與食品法典委員會 “ 1 + 2 9 ”標準相若的標準。參照這項研究結果，

我們已決定採用 “ 1 + 2 9 ”的標準。我們認為這足以保障嬰兒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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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修訂規例》就嬰兒配方產品訂明的營養成分組合規定，仍會

包含標籤無須標示的四種營養素。 

 

( i i )  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18.  至於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我們建議按照相關的食品

法典委員會標準所載的要求，強制規定該類產品的標籤須標示其能

量 值 及 25種 營 養 素 ( “ 1 + 2 5 ” )的 含 量 (一 如 擬 議 的 《 規 例 》 附 表 6A   

第 1 ( 3 )條所訂明 )。  

 

( i i i )  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  

 

19.  在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方面，我們建議參考相關的食品法

典委員會標準，強制規定該類產品的標籤須標示其能量值和蛋白

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及鈉這四種營養素 ( “ 1 + 4 ” )的含量，以及維

他命 A和 D(如食物內有加入的話 )的含量 (一如擬議的《規例》附表

6A第 1 ( 4 )條所訂明 )。  

 

20. 應注意的是，相關的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並無規定所有預

先包裝嬰幼兒食物的標籤必須標示鈉含量。不過，為保障嬰幼兒的

健康，我們已決定強制規定所有該類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須標示鈉

含量。這是因為有研究指出中國人缺乏有效從腎臟排出鹽分 (鈉 )

的機制，因而特別容易受到膳食中的鹽分影響而引致高血壓。雖然

鈉是維持身體機能妥善運作的必需品，但長時間攝入過量鈉可增加

患上高血壓的風險。因此，我們認為市民應從小開始避免過量攝取

鈉。儘管食品法典委員會並無相關的規定，但美國、澳洲、新西蘭

和歐洲聯盟等多個司法管轄區，都已對擬供嬰幼兒食用的所有食品

施加鈉含量的標籤規定。  

 

21. 為了讓消費者更容易理解產品標籤的內容，從而幫助他

們為嬰幼兒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我們建議參考相關的食品法典

委員會標準，規範用以表達能量值及營養素含量的單位 (一如擬議

的《規例》附表 6A第 2及 3條所訂明 )。基於同一原因，《修訂規例》

也依據現行的營養標籤制度，列明營養標籤的格式及語文要求 (一

如擬議的《規例》附表 6A第 4條所訂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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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配方產品的營養成分組合 (《修訂規例》第 9條 )  

 

22. 由於嬰兒配方產品是嬰兒出生後首數月，直至開始餵養合

適的補充食品之前，唯一賴以全面滿足營養需求的加工食品，我們

必須確保嬰兒配方產品既安全又能提供充足營養。因此，我們按照

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強制性規定嬰兒配方產品必須含有能量及

33種營養素 (即 “1+33” )。我們又進一步強制性規定其能量值及各有

關營養素含量必須符合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定的水平範圍，一如擬議

的《規例》附表 1第 I V部第 1及 2分部所訂明。  

 

23. 我們也按照有關的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強制性規定某些

營養素必須符合比例規定 (見擬議的《規例》附表 1第 I V部第 3分

部 )。此外，由於在香港市場有售的嬰兒配方產品廣泛使用牛磺酸

及二十二碳六烯酸 ( DHA)，我們也建議規定含有這兩種物質的嬰兒

配方產品必須分別在最高含量及比例方面，符合食品法典委員會的

相關標準，儘管這兩種物質並非嬰兒配方產品必須含有的 33種營養

素。  

 

24. 氟化物也不是嬰兒配方產品必須含有的 33種營養素之一。

不過，由於過量攝取氟化物可增加氟斑牙風險，我們建議規管嬰兒

配方產品的氟化物。如嬰兒配方產品的氟化物含量 (以按照所提供

的任何使用指示調製後或供食用的形式 )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

標準訂明的上限，我們要求該產品須標示一項有關氟斑牙的陳述 7 

(一如擬議的《規例》附表 6A第 1 ( 2 )條所訂明 )。 

 

25. 我們現時不建議規管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包裝

嬰幼兒食物的營養成分組合，原因如下：  

 

(a)  已開始餵養補充食品的嬰幼兒不再單獨依賴配方產品

或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以攝取營養素；  

 

                                                       
7  該陳述須： 

( a )  示明食用該配方產品可導致氟斑牙；及  
(b) 建議應與醫生或衞生專業人員討論氟斑牙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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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 據 常 規 的 兒 童 統 計 數 字 ， 兒 童 整 體 的 成 長 令 人 滿

意，沒有資料顯示出現缺乏營養的情況；  

 

(c)  食品法典委員會在超過 20年前訂定較大嬰兒及幼兒配

方產品成分組合的標準，期間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

品經歷了重大發展，而食品法典委員會則剛開始檢討

成分組合標準；以及  

 

(d)  要令兒童攝取成長所需的均衡營養，應從家長和照顧

者着手，向他們灌輸有關適當飲食的知識。  

 

豁免  

 

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的營養成分組合及營養標籤規定 (《修訂

規例》第 4、 7、 10及 13條 )  

 

26. 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是為滿足有特定失調、疾病或健

康狀況 (例如楓糖尿症或苯酮尿症 )的嬰幼兒的特殊營養需求或膳

食管理需要而特別製造，並須在醫生指示下食用的配方產品。  

 

27. 鑑於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的特殊性質，我們認為要為

這類產品訂明一套預先設定的營養成分組合並不可行，因為這類產

品的配方會因應不同的醫療用途而改變，以針對各種疾病、失調或

健康狀況。舉例來說，擬為患有 1型高脂蛋白血症的嬰兒的膳食管

理而配製的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其總脂肪水平須低於食品法

典委員會就嬰兒配方產品訂明的相關要求。因此，我們建議豁免特

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遵從對嬰兒配方產品施加的營養成分組合

規定 (一如擬議的《規例》第 3 ( 2 )條及附表 1A所訂明 )。  

 

28. 由於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可能供應予多個地方的小眾

市場，如有關供應商／製造商僅僅為了符合香港這個相對較小的市

場的要求而為其產品重新加上標籤，可能並不合乎營商原則。因

此，我們進一步建議在《修訂規例》中訂明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

品可獲豁免遵從有關的營養標籤規定，但該產品必須按《規例》附

表 6B加上特定標籤 (見擬議的《規例》第 4 C( 2 )條 )。附表 6 B規定，

特 殊 醫 用 嬰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的 標 籤 須 標 明 “特 殊 醫 用 配 方 產 品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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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ula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以及 “在醫生指示下使用 ”或 “USE 

UNDER MEDICAL SUPERVISION”的字眼，並附有一項陳述，表明該產

品是作特定疾病、失調或健康狀況的膳食管理用途 (或具類似意思

的任何其他文字 )。此舉可確保香港有持續及穩定的特殊醫用嬰幼

兒配方產品供應。我們認為這項豁免並不會影響特殊醫用嬰幼兒配

方產品的安全使用，因為大部分的特殊醫用配方產品並沒有在本地

零售市場發售，而該等產品是在醫生指示下使用。  

 

包裝細小的產品的營養標籤規定 (《修訂規例》第 7及 13條 )  

 

29. 我們建議在《修訂規例》中訂明，嬰兒配方產品及較大嬰

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如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小於 250平方厘米的容器

內，可獲豁免遵從營養標籤規定 (見擬議的《規例》第 4C(2 )條及附

表 6B)。我們認為表面面積小於 250平方厘米的容器，沒有足夠空間

以清晰可閱的字體大小標示所有須提供的營養資料。這些產品大多

是可供即時食用的配方產品，是為剛出生嬰兒而設的液體配方產

品。這類產品通常在醫院使用，目前並沒有在本地零售市場發售。 

 

30. 至於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由於標籤所須標示的營養資料

數量與營養標籤制度規定的數量相若，我們建議仿效營養標籤制度

的規定，如該類食物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小於 100平方厘米的容器

內 ， 可 獲 豁 免 遵 從 擬 議 的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見 擬 議 的 《 規 例 》        

第 4C(2 )條及附表 6B)。  

 

31. 如把上文第 29及 30段所述包裝細小的產品組合成為大包裝

以一個容器出售，而其總表面面積相等於或超逾豁免限制，則不會

獲得豁免，並須按照《修訂規例》的規定，在產品的外包裝上附加

營養標籤。這做法與營養標籤制度一致。  

 

寬限期 (《修訂規例》第 1條 )  

 

32.    我們在公眾諮詢文件 (下文第 41段 )中建議，為了讓業界有足

夠時間準備，以及確保本港具備所需的化驗設備與技術以檢測相關

的營養素含量，我們建議在實施建議的法例前，給予業界適度的寬

限期。公眾諮詢的結果顯示，儘管公眾人士主張給予較短的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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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業界大多要求有最少兩年的寬限期，以為法例的實施做好準

備。業界認為需要較長的寬限期，理由如下：   

 

(a) 業界需要按照新規定對其產品的成分組合進行校正工

作，以確保符合《修訂規例》；  

 

(b) 業界可能需要按校正結果把其產品重新配方。產品重新

配方涉及產品開發、試驗生產及穩定性測試，以及為產

品重新加上標籤；  

 

(c) 由於配方產品及大部分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均非在本

港製造，該等產品需要在生產後付運到香港；以及   

 

(d) 業界需要足夠時間先售賣不符合新規定的舊產品，再於

市場引入新產品。   

 

33. 我們曾為推行營養標籤制度給予兩年的寬限期。在考慮此點

及業界的意見後，我們建議同樣為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包

裝嬰幼兒食物設定兩年的寬限期。  

 

34. 不過，由於嬰兒配方產品是嬰兒的唯一營養來源，因此我們

建議就嬰兒配方產品設定較短的 18個月寬限期，以加強保障嬰兒健

康。    

 

罰則 (《修訂規例》第 8 條 )  

 

35.  任何人如為出售而宣傳、售賣或為供出售而製造任何不符合

營養成分組合規定的嬰兒配方產品，或任何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

兒及幼兒配方產品或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而該配方產品或食物並

不符合營養標籤規定，加上標記或標籤，即屬犯罪，違例者最高可

處第 5 級罰款 (50,000 元 )及監禁 6 個月。這與就營養標籤制度所訂

的罰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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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聲稱  

 

36.  我們留意到在公眾諮詢期間，有意見認為應及早規管與供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預先包裝食物有關的健康及

營養聲稱。目前，國際間對規管聲稱仍未有共識。鑑於規管聲稱的

事宜十分複雜和具爭議性，因此，我們需要較長時間諮詢持份者和

公眾人士，以達致共識。由於規管嬰兒配方產品的營養成分組合，

以及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供 36 個月以下嬰幼

兒食用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工作更為迫切，為免耽誤有關工

作，當局因此決定在較後階段才處理規管聲稱的事宜。食安中心正

研究本地及國際有關產品使用營養及健康聲稱的現況。當局會因應

這項研究，在二零一四年探討規管該等聲稱的可行策略。  

 

 

《修訂規例》  

 

37.  《修訂規例》 (載於附件 A)修訂《規例》。《修訂規例》的主要

條文如下：  

 

(a)  第 1 條訂明《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 (見上文第 32 至     

33 段 )。  

 

(b)   第 2 條訂明《規例》按《修訂規例》第 3 至 12 條修訂。 

 

(c)   第 3 條界定《規例》中採用的若干詞語，包括嬰兒配方

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

(見上文第 7 至 9 及 11 至 14 段 )。  

 

(d)   第 11 條在附表 2 中加入第 6A 項，訂明任何盛載較大嬰

兒及幼兒配方產品的容器，不得加上表明該產品適合供

年 齡 未 滿 6 個 月 人 士 食 用 的 標 記 或 標 籤 (見 上 文     

第 10 段 )。  

 

(e)   第 6 條在《規例》中加入新增的第 4B(7)條，訂明嬰兒配

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或預先包裝嬰幼兒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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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聲稱是適合年齡滿 36 個月的人士食用，須同時符合

第 4B 條 的 規 定 (即 現 行 的 營 養 標 籤 制 度 )(見 上 文      

第 14 段 )。  

 

(f)  第 7 條在《規例》中加入新增的第 4C 條：  

 

( i )   規定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

包裝嬰幼兒食物須符合附表 6A 的規定，加上標明其

能量值及營養素含量的標記或標籤 (見上文第 16 至

21 段 )；以及  

 

(ii)  訂明附表 6B 所列產品 (包括按相關規定加上標記或

標籤的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 產品及包裝細小的產

品 )， 獲 豁 免 而 不 受 上 文 ( i )項 的 規 定 規 限 (見 上 文    

第 28 至 31 段 )。  

 

第 13 條加入附表 6A 及 6B。  

 

(g)   第 9 條在《規例》中加入附表 1 第 IV 部，載列嬰兒配方

產品的營養成分組合規定 (見上文第 22 至 24 段 )。      

第 4 條修訂《規例》第 3 條，訂明按附表 1A 加上標記或

標籤的特殊醫用嬰幼兒配方產品，獲豁免而不受營養成

分組合規定規限 (見上文第 26 至 27 段 )。  

 

第 10 條加入附表 1A。  

 

(h)   第 8 條修訂《規例》第 5 條，訂明如任何人為出售而宣

傳、售賣或為供出售而製造：  

 

(i)  任何不符合《規例》附表 1 第 IV 部所訂營養成分組

合規定的嬰兒配方產品；或  

(ii)  任何不符合《規例》第 4C 條所訂標籤規定的嬰兒配

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或預先包裝嬰幼兒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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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屬犯罪。違反有關規定最高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見上文第 35 段 )。  

 

(i)  第 5 及 12 條分別對《規例》第 4A 條及附表 3 作出技術

修訂。  

 

 

立法程序時間表  

 

38.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刋登憲報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  

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建議帶來的影響  

 

39. 《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也不會影響主體條例的約束力。  

 

40. 《規例》對財政、公務員、經濟及可持續發展會有影響，詳

情見附件B。《規例》對環境及生產力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41. 我們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起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公

眾諮詢，聽取市民大眾對立法建議的意見。在公眾諮詢過程中，回應

者對我們的立法建議大表支持。部分回應者促請當局盡快把建議通過

成為法例，以保障嬰幼兒的健康。《修訂規例》已適當處理就立法建

議各部分的具體意見，詳情載於上文各段。  

 

42.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在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聯席會議上，討論有關立法建議。我們已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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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公

眾諮詢的結果，並獲得該事務委員會對立法建議的支持。  

 

 

宣傳安排  

 

43.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44.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 (食物 )1梁永恩先生聯絡 (電話： 3509 8925)。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四年六月  



附件A





























附件 B 

 

有關建議的影響  

 

《 2014 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 )(第 2 號 )規例》  

 

 

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在《修訂規例》隨着寬限期屆滿而開始實施後，食物安全中

心 (食安中心 )須透過查核市面出售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

方產品及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的營養標籤，進行監察工作。食安中心

也會適當地收集這些產品的食物樣本，交由政府化驗所進行化學分

析，以查驗這些產品是否符合成分組合及標籤規定。食安中心也有需

要安排公眾教育活動，加強市民大眾對新規定的認識，以幫助他們為

其子女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這些實施工作會為食安中心及政府化

驗所帶來額外工作量。   

 

2. 為便利進行實施《修訂規例》的準備工作，政府化驗所於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獲撥款 230萬元，以及其後每年度獲撥款 300萬

元，以加強其分析服務。我們會在寬限期內，因應日後的監察計劃檢

討食安中心及政府化驗所的資源需要。  

 

 

對經濟的影響  

 

3 .   有關建議會進一步保障本地嬰幼兒的健康，同時對業界而

言，亦會牽涉一些遵規成本。這是由於業界需要展開準備工作，為全

面符合《修訂規例》做好相應安排，包括進行實驗室測試、小規模的

產品重新配方及有需要時為產品重新標籤。不過，有關成本預計大致

上為一次性，且數額不大。由於建議的規管是在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

標準、現行國際做法及本地市場情況後制定，因此我們認為在本港市

場出售的嬰兒配方產品、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包裝嬰幼兒

食物，在符合建議的成分組合及標籤規定方面應無太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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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實上，食安中心於二零一二年就本地市場出售的嬰兒配方

產品及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進行了兩項調查。有關營養成分組合

調查的結果顯示，在所研究的 56種嬰兒配方產品中，有 40種 (71%)符

合 “1+33”營養成分組合規定；至於有關營養標籤調查的結果則顯示，

在所研究的 62種嬰兒配方產品中，有 46種 (74%)已標示 “1+29”的營養

資料。同時，在所研究的 51種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中，有 40種

(78%)已標示 “1+25”的營養資料。此外，食安中心在二零一四年初就

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 70%(827個樣本中有

603個樣本 )的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符合建議的營養標籤規定。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5. 有關建議與採取政策以促進和保障香港市民身心健康的可

持續發展原則相符。營養成分組合規定會加強政府保障食物安全的能

力。營養標籤規定會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並提供有用的營

養資料，讓嬰幼兒的家長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從而幫助他們為其

嬰幼兒提供均衡的飲食。  


	LegCo Brief - Chi (20140610)(final)
	Annex A (Chi)
	Annex B - Chi (20140610)(final)

